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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台州学院委员会文件
台学院团发〔2017〕22 号

★

关于做好 2017 年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
性社会实践总结评比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团委：

2017 年暑期，全校各级团组织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，

紧紧围绕“听党话 跟党走 青春喜迎十九大”的主题，采取点

面结合的方式，奔赴广大农村、城市街道、社区、各类企事业

单位开展理论普及宣讲、国情社情观察、教育关爱服务、文化

艺术服务、安全宣传、医疗服务、红色精神寻访、美丽浙江实

践、大学生骨干顶岗挂职服务等一系列主题多样、内容丰富、

成果显著、影响深远的实践活动，受到了服务对象和社会各界

的一致好评，取得了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双丰收，涌现出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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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。

为总结工作，交流经验，鼓励先进，进一步推动“双百双

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向长期化、项目化、阵地化、规

范化方向发展，校团委决定开展 2017 年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

集中性社会实践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项设置和评选条件

1．奖项设置

（1）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组织

工作奖，评选对象为各二级学院团委，名额占评选对象的 30%

左右。

（2）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优秀

团队奖，评选对象为各实践团队，名额占团队总数的 30%左右。

（3）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先进

个人，评选对象为按规定参加今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在校生，

推荐名额详见附件 5 。

（4）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优秀

指导教师，评选对象为按规定要求担任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指导

教师的老师，推荐名额详见附件 6。

（5）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优秀

成果奖，评选对象为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调查报告、设计发

明、研究论文等。名额视具体情况确定。由各分团委组织初评，

每学院最多可推荐 5项优秀成果参加校级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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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评选条件：详见《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

性社会实践评优奖励办法》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各分团委、实践团队及个人要对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

中性社会实践进行认真总结，形成书面材料，并附照片、剪报、

实物等。在此基础上，根据推荐名额，认真做好推荐工作。所

有推荐材料（纸质版和电子版各一份）要求在 11 月 14 日之前

送交校团委办公室。

做好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总结评比工作，

对于巩固活动成果，扩大活动影响，促进活动深化和优化，具

有重要意义。各二级学院团委要高度重视，认真总结，加强宣

传，不断探索社会实践新形式、新载体，进一步推动社会实践

活动广泛、深入、持久地开展。

附件：

1．2017 年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

组织工作奖推荐表；

2．2017 年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

优秀团队推荐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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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2017 年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

先进个人推荐表；

4．2017 年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

优秀指导教师推荐表；

5．2017 年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

先进个人推荐名额；

6．2017 年台州学院“双百双进”活动暑期集中性社会实践

优秀指导教师推荐名额。

共青团台州学院委员会

2017 年 10 月 24 日

抄送：校党委办公室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生工作部、教务处、

各二级学院党总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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